2010学年02学期开学初主要教学工作

一、开学准备与开学第一周开课工作

1．各学院做好开课准备：日课表（含实验课）、教师、学生，以及教室、教材等。
通知到任课教师、学生，关注自己的日课表，务必提前熟悉上课地点。
2．校选课。由开课学院负责管理。和其他课程一样，第一周开始上课。请及时通知相关人员。
3．请各学院安排领导、督导等值班，并提前到岗，以便及时处理突发事件。若教师不到位，请及时联系教师，根据情况，或立即调课或通知学生等待。若教室安排冲突，请及时调整，事后告知教务科。
4．校院督导开展常规教学检查——开学工作检查。
二、课程考核与成绩

1．补（缓）考。时间安排于第一周，公共课考试定在第一周周五晚至周日下午。专业课考试安排表报教务处备案，同时便于将教室使用情况通知后勤集团。请相关学院安排公共课主考教师并参加监考。请各学院加强考风考纪教育，强调“代考开除学籍”；按期末考试要求组织补（缓）考；按“监考规程”进行监考；学生凭有效证件（学生证、身份证）参加考试。

补（缓）考试卷务请及时批阅，成绩登录工作于第二周周二前完成。

2．课程成绩录入与修改。课程成绩（暑期实践教学）及时录入。课程成绩修改须有任课教师签名、教学院长签字和学院公章，本项工作于第一周周三前完成。

3．学期期末考试工作总结（含教考分离工作），上交教务处。
三、重修
第二周周一至四重修报名，第三周周一（3月7日）重修学生开始上课。

四、学籍异动

1．预警、退学预警、编入下一级、退学等工作，于第二周周四开始。

2．复学。本学期休学期满的学生应于本学期第一周申请复学。

3．转专业。转专业考试于第一周进行，专业课考试：第一周周一、二，教师素质测试：周三。各学院转入学生名单于：第一周周五前将报教务处，第二周教务处公布转专业学生名单。

五、2011届毕业生工作。重修、全校性公选课学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2011年2月17日
